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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3月5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14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弘药业” 、“发行人”或“公司” ）和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康弘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4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

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

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敬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缴款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3月5日（T日），网上申购时

间为2020年3月5日（T日）9:15-11:30，13:00-15:00。原股东在2020年3月5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

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

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主承销商发现

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

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

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

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

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1�日日终

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0年3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或

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本次发行措施。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6.3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16.30亿元。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

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4.89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

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6、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

债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

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

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 “账户持有人名

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8、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债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

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债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债申购。 投资者

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法律法规和

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提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

257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康弘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98” 。 现将本次发

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人民币16.30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1,630万张，按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康弘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4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康弘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4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康弘药业A股股份数量按每股配1.8615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

转债的金额，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18615张可转

债。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康弘配债” ，配售代码为“082773” 。 原

股东网上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 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

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

为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除可参与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

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发行人现有A股总股本875,597,684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

转债上限总额为16,299,250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54%。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4、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申购简称为“康弘发债” ，网上申购代码

为“072773” 。 每个账户最低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必须是

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

5、本次发行的康弘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康弘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6、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

续。

7、投资者务请注意本公告中有关康弘转债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申购时间、申购方式、申购程

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8、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

者申购并持有康弘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9、本公告仅对发行康弘转债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本次发行康弘转债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

资者欲了解本次康弘转债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20年3

月3日（T-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10、投资者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

资决策。 发行人受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

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发行日至上市交易日之间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和利率

波动导致可转债价格波动的投资风险。

11、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

留意。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0年3月5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

正常交易时间，即9:15-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售权。 配售简称为“康弘配债” ，

配售代码为“082773” 。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康弘药业” 股票数

量按每股配售1.8615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100元）为一个申购

单位。 原股东网上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

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

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康弘配债”的可配余额。 原股东持有的“康弘

药业”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

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 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

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0年3月5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15-11:

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

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072773” ，申购简称为“康弘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账户最小

申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

上限为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康弘转

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康弘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

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康弘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网上投资者在2020年3月5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申购中签后根据《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3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

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

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

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

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 “账户持有人名

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告，如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6.3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包销基数为16.30亿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

上最大包销金额为4.89亿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

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36号

联系电话 028-87502055

联系人 钟建军、邓康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联系电话 010-66578999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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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

公司股份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现对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相关内容补充如下：

（一）对首段补充如下：

原文为：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4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

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现补充为：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4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

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0年9月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对“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之“2、增持数量”补充如下：

原文为：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增持股份数量区间（股）

1 何斌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50,000-500,000

2 佛秀丽 监事会主席 100,000-200,000

3 陈群 监事 100,000-200,000

4 于桂添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5 曾凡伟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6 赵海峰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7 庄超喜 高级管理人员 50,000-20,0000

8 黎文崇 高级管理人员 50,000-20,0000

9 汪成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200,000

合计 1,450,000-3,000,000

现补充为：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增持股份数量区间（股）

1 何斌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50,000-500,000

2 佛秀丽 监事会主席 100,000-200,000

3 陈群 监事 100,000-200,000

4 于桂添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5 曾凡伟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6 赵海峰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7 庄超喜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200,000

8 黎文崇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200,000

9 汪成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200,000

合计 1,650,000-3,000,000

（三）对“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之“4、实施期限”补充如下：

原文为：

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增持完毕，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

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现补充为：

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0年9月8日增持完毕，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

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四）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五）上述补充后全文如下：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4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

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0年9月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的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目前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何斌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50,000 0.02%

2 佛秀丽 监事会主席 - 0.00%

3 陈群 监事 - 0.00%

4 于桂添 高级管理人员 350,000 0.05%

5 曾凡伟 高级管理人员 450,000 0.07%

6 赵海峰 高级管理人员 570,000 0.08%

7 庄超喜 高级管理人员 140,000 0.02%

8 黎文崇 高级管理人员 130,000 0.02%

9 汪成 高级管理人员 - 0.00%

合计 1,790,000 0.26%

注：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现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

2、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3、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均未减持过公司股票。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结合对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判断。

2、增持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增持股份数量区间（股）

1 何斌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50,000-500,000

2 佛秀丽 监事会主席 100,000-200,000

3 陈群 监事 100,000-200,000

4 于桂添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5 曾凡伟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6 赵海峰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500,000

7 庄超喜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200,000

8 黎文崇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200,000

9 汪成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200,000

合计 1,650,000-3,000,000

注：拟增持股份数量区间含上下限值。

3、增持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4、实施期限：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0年9月8日增持完毕，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

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在二级市场进行增持。

6、资金来源：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增持主体承诺

（1）参与本次增持的所有增持人承诺：本次增持公司的股票在增持期间及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2）增持实施期限过半、增持实施期限届满或完成预定增持计划后，及时通知公司披露增持计划

进展情况。

8、锁定期：本次增持主体增持的股票自本次增持计划完成之日起锁定6个月，并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以

及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在计划实施期间若发生除权等事项，未实施部分的数量相应调整。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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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4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4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0年3月4日9:15至2020年3月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

宁夏灵武市纺织生态园本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向春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6人，代表股份2,421,625,0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82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86,496,4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41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4人，代表股份1,935,128,6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405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1人，代表股份1,119,215,4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6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0人，代表股份1,114,215,4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43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3、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宁、石薇律师现场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议案1.00�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关于补选王润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55,492,950股

1.02.候选人：关于补选刘京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12,072,931股

1.03.候选人：关于补选禹万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12,240,02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关于补选王润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53,083,347股

1.02.候选人：关于补选刘京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09,663,328股

1.03.候选人：关于补选禹万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09,830,421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关于补选高海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12,414,84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关于补选高海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810,005,240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350,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54％；反对17,948,75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12％；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941,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72％；反对17,948,7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037％；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6,449,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827％；反对84,850,15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039％；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039,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897％；反对84,850,1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812％；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2,487,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97％；反对18,811,85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8％；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07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01％；反对18,811,8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08％；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6,296,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764％；反对85,002,65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101％；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887,1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761％；反对85,002,6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948％；弃权3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2,43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168％；反对89,111,00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98％；弃权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0,022,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307％；反对89,111,00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19％；弃权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刘宁、石薇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

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300727

证券简称：润禾材料 公告编号：

2020-014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润禾材

料” 、“公司” ）于2020年3月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润禾材料关于2019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20年3月5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5日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证券代码：

603499

公告编号：

2020-014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港科技” 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翔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70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2亿元翔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2,000,000张（200,000手）。 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翔港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566”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

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2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

式进行。 若认购不足2亿元的部分则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2月28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23,147 123,147,000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5,611 15,611,000

合计 138,758 138,758,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3月3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手）：60,41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412,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手）：83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83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

830手，包销金额830,000元，包销比例为0.42%。

2020年3月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及补充协议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登记

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4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20-019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股票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股票资产的议案》，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处

置资产权限范围内处置持有的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高科” ）股票,具体

内容详见《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股票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

公司作为荃银高科持股5%以上股东，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履行减持计划预披露的相关义务，公司于2020年3月3日，向荃银高科发出《关于

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持有荃银高科股票60,964,596股，占荃银高科总股本的14.17%。 现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处置持有的荃银高科股票，现将具体减持

计划告知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大北农持有荃银高科股份60,964,596股 （占荃银高科总股本的比例为

14.17%，占荃银高科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本的比例为14.79%），为荃银高科第

二大股东。 其中20,700,693股为大北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大宗交易买入（占荃银高科总股本的比例

为4.81%，占荃银高科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本的比例为5.02%）；40,263,903股

为大北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买入（占荃银高科总股本的比例为9.36%，占荃银高科总股本剔

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本的比例为9.77%），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股份减持计划

1、减持股东名称：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减持目的：大北农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3、拟减持股份来源：本公告涉及的减持股份来源为大北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取得的股份。

4、拟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

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的， 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个月

内。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拟减持股份中，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或其他合法

的方式减持大北农通过大宗交易买入的荃银高科股份不超过20,700,693股（占荃银高科总股本的比

例为4.81%，占荃银高科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本的比例为5.02%）。 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大宗交易来源股份总数不超过荃银高科总股本剔除回购

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大宗交易来源股份总数不超过荃银高科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股本的2%。

6、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

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8、相关承诺履行情况：本次拟减持事项与该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其他事项

1、本公告系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规定，对其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买入的荃银高科

股份进行的预披露；其余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荃银高科股份的减持不适用上述《实施

细则》的规定，不受本公告预披露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和减持比例的限制。

2、大北农将根据其自身发展战略、市场环境、证券价格走势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股份减持计

划。

3、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4、 大北农将按照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股份减

持并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4日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仕达克”、“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７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６７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６．８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５７

元

／

股。

贝仕达克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贝仕达克”股票

１

，

０６６．８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内容，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

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５６２

，

１６３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８８

，

４４６

，

３８６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７６

，

８９２

，

７７３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７６８９２７７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２９０．８１２３８

倍，

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６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１３８４７４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６８４．８０５５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

Ｔ＋２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５

日


